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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滨海高新区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中国工会十

七大部署要求，把面向基层、面向普通、面向一线、

面向困难职工的要求落到实处，根据《天津市总工会

关于设立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的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和《滨海新区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是对《天津市总工会关于设立在职

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滨

海新区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相关救助政策的补充和衔接，对高新区在职工会会员

因病造成的生活困难实施普惠救助，及时把党和政府

的关怀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。

第二章 救助对象

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高新区会员，可以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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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：

（一）在高新区连续工作六个月以上的在职工会

会员，且所在工会组织自会员申请求助前 12 个月依

法足额缴纳工会经费；

（二）因病在医保定点医院治疗。

具备上述两个条件，且自 2020 年 3 月起，在职工

会会员本人全年医药费（含自费）经医保、单位二次

报销后，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超过 2 万元（含）。

第四条 不属于救助范围的情形：

1.未成立工会组织的单位职工；

2.不能提供有效票据或有效原始材料的；

3.因交通肇事、打架斗殴、酗酒赌博、酒后驾车

等违法违纪行为产生的医疗费用；

4.因分娩、试管婴儿、牙齿美容、医学整形、美

容等产生的医疗费用；

5.因大范围自然灾害、自杀自残等导致的伤害；

6.其他经研究不属于救助范围的情形。

第三章 救助标准

第五条 救助标准根据一年内在职工会会员本人

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，按照《天津市总工会关于

设立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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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滨海新区总工会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》规

定的相关救助政策，分梯度给予救助，救助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2万元（含）--3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0.9 万元（其中新区总工会救

助 0.3 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0.6 万元）。

（二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3万元（含）--4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1.5 万元（其中新区总工会救

助 0.5 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1 万元）。

（三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4万元（含）--5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2.1 万元（其中新区总工会救

助 0.7 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1.4 万元）。

（四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5万元（含）--6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2.7 万元（其中新区总工会救

助 0.9 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1.8 万元）。

（五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6万元（含）--7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3万元（其中市总工会救助 1

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2 万元）。

（六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7万元（含）--8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4.9 万元（其中市总工会救助

2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2.9 万元）。

（七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8万元（含）--9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5.6 万元（其中市总工会救助

3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2.6 万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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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9万元（含）--10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6.3 万元（其中市总工会救助

4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2.3 万元）。

（九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10 万元（含）--11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7万元（其中市总工会救助 5

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2 万元）。

（十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11 万元（含）--12

万元（不含），救助金额 7.7 万元。（其中市总工会救

助 5 万元，新区总工会救助 1 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

助 1.7 万元）。

（十一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12 万元（含）

及以上，救助金额 7.9 万元。（其中市总工会救助 5

万元，新区总工会救助 2万元，高新区总工会救助 0.9

万元）。

第四章 救助程序

第六条 会员个人提出申请，向所在单位工会提供

身份证、医药费单据等材料。

第七条 会员一年享受一次救助，医药费单据不得

重复计算。计算发生医药费的 1 年期限，以职工申请

大病救助之日前的 1 年时间计。

第八条 会员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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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填写：《职工会员大病救助申报表》和《票据汇

总表》，由所在单位工会主席签字盖章；《承诺书》，由

职工本人签字；并将会员医药费单据、会员身份证明、

社保缴费证明等材料一并报高新区总工会，留档备查。

第九条 各基层工会对申报表和证明材料，对照大

病救助对象、大病救助标准等内容严格审核把关。汇

总填写《职工会员大病救助汇总申请表》，和票据汇总

表、承诺书、申报表、会员医药费单据、会员身份证

明及社保缴费证明等材料一并于每年 3 月 10 日、9 月

10 日前报高新区总工会，并留档备查。

第十条 高新区总工会负责对基层上报的申报表

和证明材料，对照大病救助对象、大病救助标准等内

容严格审核把关。高新区总工会及时汇总，对符合规

定救助条件的，报高新区总工会常委会审定。

第十一条 高新区总工会协调高新区财政金融局

及时按标准将救助资金拨付到工会会员卡等银行卡中。

会员因死亡等特殊原因无法拨到银行卡的，可划拨至

会员近亲属银行卡，并附相关说明留档备查。

第五章 资金使用和管理

第十二条 在原高新区工会会员单位在职职工重

大疾病（意外伤害）医疗救助基金余额的基础上，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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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总额为 300 万元的高新区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

金，资金来源由高新区总工会工会经费列支。

第十三条 高新区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要

专款专用，每年剩余救助资金不足 300 万或支出救助

资金超过 300 万，需经高新区总工会常委会研究通过

后及时补足或追加。

第十四条 救助资金的发放要严格履行财务手续，

严格按照程序发放。

第十五条 救助资金的管理、使用接受高新区总工

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监督和审计。

第十六条 对不按照标准救助，弄虚作假等不作为

乱作为的相关单位和个人严肃问责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为体现对广

大职工会员的关怀，对大病会员实施追溯性救助；会

员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额考核起始时间为 2020 年 1

月 1 日。一年只能享受一次救助。

第十八条 各基层工会可以依据工会经费的有关

规定，结合实际尽力而行、量力而为地制定本单位的

大病救助具体办法，加强与市、滨海新区、高新区总

工会的政策衔接，对大病会员开展救助，相关救助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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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要及时报高新区总工会审核备案。

第十九条 按照《天津市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管理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开展在职职工会员大病救助，

基层工会可结合自身实际适当配比救助资金，每年每

人救助金总额不超过 8 万元（含），并且不超过在职职

工会员一年内自负药费总额的 70%。

第二十条 各基层工会要广泛宣传天津市总工会、

滨海新区总工会和高新区总工会大病救助政策，确保

广大会员职工人人皆知、家喻户晓，使大病会员得到

及时救助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高新区总工会进

行解释。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《天津高新区工会

会员单位在职职工重大疾病（意外伤害）医疗救助基

金实施办法》废止。

高新区总工会

2021 年 2 月 22 日


